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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学院教务部 
惠院教务〔2025〕18号 

关于做好2025届毕业生毕业审核 

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: 

为做好2025届预计毕业生毕业审核和学位授予工作，根据

《惠州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惠院发〔2017〕198号）《惠州

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惠院发〔2024〕270 号）《惠

州学院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规定》（惠院发〔2019〕38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现将毕业审核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审核对象 

2025届预计毕业生。 

二、审核目的 

本次审核旨在确认预计毕业生是否已完成教育教学计划规

定的全部内容，且成绩合格，达到学校设定的毕业要求，并审

核是否满足学位授予的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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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流程 

（一）学生自查（4月14日至4月25日） 

学生对自身学业完成情况进行详细自查，确认符合毕业要

求后，向所在学院正式提交毕业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学院审核（4月28日至5月16日） 

二级学院组织对学生的学业成绩、实习鉴定、毕业设计（

论文）等进行审核，将初审、终审意见提交教务部。 

（三）教务部复审（5月19日至5月29日） 

教务部对各二级学院的初审及终审结果进行复核，确保审

核标准的统一性和公正性，将审核结果提交学校学士学位评定

委员会办公室。 

（四）确定毕业名单（6月3日） 

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各二级学院提交的拟毕业

名单、拟授予学士学位名单及其相关材料进行资格审查，并对

审查结果进行审议和表决，确定毕业、学位授予名单。 

（五）结果公示与反馈（6月4日至6月10日） 

公示审核结果，接受学生和社会监督，处理异议与申诉。 

（六）颁发证书（6月20日） 

举行毕业典礼，颁发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，并在学信网上

传毕业数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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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2025届预计毕业生积极配合毕业审核工作，按时提供所

需材料。请各二级学院高度重视毕业审核工作，确保审核过程

的公正、公平和公开。如审核过程中发现问题，请及时与教务

部沟通并妥善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部 

2025年3月12日 


